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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简、案） 一、专利申请权： 指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

依据法律规定或合同约定享有的就发明创造向国务院专利行

政部门提出专利申请的权利。（一项独立财产权，其价值在

于专利申请权是产生专利权的基础） （一）特征： 1、相对

性。特定主体就某项发明创造享有的专利申请权，不能排斥

他人就同样的主题的发明创造提出专利申请。没有排他性或

独占性，是一种相对权利。 2、暂时性。公民、法人或者其

他组织依法享有的专利申请权的效力时限分两种： （1）专

利申请人提出专利申请后，其申请一旦被授予专利权或被驳

回，专利申请权便随之终止。 （2）若专利申请权人以技术

秘密方式保护发明创造，那么只要该项发明创造的技术内容

不被泄露，由此项发明创造所产生的专利申请权就始终存在

。 3、相关性。是一种申请权，即请求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

依法确认其独占特定发明创造的权利。有了专利申请权，才

有可能获得原始专利权。（在专利申请权存在时，专利权尚

不存在；专利权一旦产生，专利申请权也随之终止。 （二）

归属（专利申请权归谁所有主要有两种情形）： 1、 由法律

直接规定。 （1）职务发明创造的专利申请权归单位所有。 

（2）非职务发明创造的专利申请权归完成该发明创造的发明

人或设计人所有。 （3）两个以上单位或个人合作完成的发

明创造，一个单位或者个人接受其他单位或个人委托所完成

的发明创造，除另有协议外，专利申请权属于完成或共同完



成的单位或个人。 2、 依合同约定。 利用本单位的物质技术

条件所完成的发明创造，单位与发明人或设计人订有合同，

对专利申请权的归属作出约定的，从其约定。 （三）行使： 

依法享有专利申请权的人依据法律的规定按自己的意愿发挥

其专利申请权效用的行为。包括转让申请权、是否申请专利

、向哪些国家或地区申请及是否放弃申请权。 （四）转让：

1、转让时间：可在申请前或申请后授予专利前进行。 2、专

利申请权转让后，原专利申请人丧失专利申请权，由受让人

获得相应专利申请权。 3、受让人向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提

出专利申请应提交符合法律规定的专利申请文件和由转让双

方签字或盖章并经公证机关公证的专利申请权转让合同。 4

、专利申请权的转让自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登记之日生效。

5、中国单位或个人向外国人转让专利申请权的，除当事人应

当订立书面合同，向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登记外。还必须经

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批准。 6、专利申请权为两个或者两个

以上的单位或个人共有时，专利申请权的转让必须经全体共

有人的同意。但共有人可以只转让自己的申请权，其他共有

人在同等条件下，有优先受让权。 （五）决定是否申请专利

： 享有专利申请权的人为两个以上单位或个人，在未经全体

专利申请人一致同意的情况下，其中的任何一个或几个人均

不得自行决定将其发明创造申请专利。 （六）继承： 可被继

承。无人继承或无人受遗赠，其发明创造成为公有财产。 二

、专利申请人： 指对某项发明创造依法律规定或合同约定享

有专利申请权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 （一）应具备的条

件： 1、具有相应的国籍。外国人要在我国申请专利，须符

合： （1）在中国有经常居所或营业所。 （2）在中国没有居



所或营业所的，应当依照其所属国同中国签订的协议或共同

参加的国际条约，或依照互惠原则，按中国专利法规定办理

申请手续。 2、有符合专利法规定的发明创造，并且拥有合

法的专利申请权。 （二）种类： 1、职务发明创造的单位。 2

、非职务发明创造的发明人或设计人。 3、共同发明创造的

共同发明人或设计人，或其所属单位。 4、委托发明创造的

专利申请人为合同约定的人。 5、专利申请权的受让人。 （

三）专利申请人的权利： 1、对其后由他人以同样的发明创

造向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提出的专利申请而言，该申请人取

得了在先申请人的地位。 2、有权依据其申请要求优先权。 3

、发明专利案公开后，申请专利的发明将得到临时保护。《

专》：“发明专利申请公布后，申请人可以要求实施其发明

的单位或者个人支付适当的费用。”该申请若没有被授予专

利权，这种临时性的保护也就不存在了。 4、在专利申请被

批准为专利、被驳回、被撤回或者视为撤回以前，专利申请

人可以转让其专利申请权。 5、在专利申请的审查过程中，

专利申请人还享有撤回权，修改权，修改请求权、陈述意见

权、实审请求权以及放弃权等项权力。 三、专利申请的原则

： 1、书面原则：即专利申请人及其代理人在办理专利法及

其实施细则规定的各种手续时，都应当采用书面形式。 书面

文件须使用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指定的格式，由申请人签名

或盖章。 2、先申请原则：即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分别就同

样的发明创造申请专利的，专利权授给最先申请人。申请日

或优秀权日最早的人。（多数国家采用先申请原则，美国采

用“先发明原则”。）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

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